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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關於「辦理考試人員應嚴守秘密」之規定相符，與憲法尚無牴觸。惟

考試成績之複查，既為兼顧應考人之權益，有關複查事項仍宜以法律

定之。

【解釋理由書】

考試機關依法舉行之考試，設典試委員會以決定命題標準、評閱

標準、審查標準、錄取標準以及應考人考試成績之審查等事項，並由監

察院派監察委員監試，在監試委員監視下，進行試題之封存，試卷之彌

封、點封，應考人考試成績之審查以及及格人員之榜示與公布。如發

現有潛通關節、改換試卷或其他舞弊情事，均由監試人員報請監察院依

法處理之，此觀典試法及監試法有關規定甚明。

前項考試，其閱卷委員係於試卷彌封時評定成績，在彌封開拆後，

除依形式觀察，即可發見該項成績有顯然錯誤者外，如循應考人之要

求，任意再行評閱，縱再行彌封，因既有前次閱卷委員之計分，並可能

知悉應考人為何人，亦難以維持考試之客觀與公平。考試院於中華民

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修正發布之「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處理

辦法」，其第八條規定「申請複查考試成績，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

參考答案、閱覽或複印試卷。亦不得要求告知閱卷委員之姓名或其他有

關資料」，係為維護考試之客觀與公平及尊重閱卷委員所為之學術評

價所必要，亦與典試法第二十三條關於「辦理考試人員應嚴守秘密」之

規定相符，而如發見有試卷漏閱等顯然錯誤之情形，該辦法第七條又設

有相當之補救規定，與憲法尚無牴觸。惟考試成績之複查，既為兼顧應

考人之權益，有關複查事項仍宜以法律定之。

釋字第三二○號解釋（82.6.18.）

【解釋文】

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係為收回已依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領

取之戰士授田憑據，分別情形給予不同基數之補償金而制定。該授田條

例雖於中華民國四十年十月十八日生效，但依其第五條、第十一條第二

釋字第三二○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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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之意旨，關於作戰受傷致成殘廢，並不以該日以後發生者為限。

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一項謂殘廢以四十年十月十

八日以後發生者，始發給殘廢標準之補償金，致在該日以前作戰受傷致

成殘廢，而已領有授田憑據之人員，失其依該條例所定殘廢標準領取補

償金之機會，與法律規定不符，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應不予

適用。至此項人員負傷所由致之作戰，其範圍如何，應由主管機關依各

該條例立法意旨予以界定，乃屬當然。

【解釋理由書】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制定公布之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

例第一條規定：「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廢止後，為收

回戰士授田憑據，特制定本條例」。同條例第三條第一項本文並規定：

「每份戰士授田憑據發給一至十個基數之補償金；每一個基數之金額

為新臺幣五萬元，除陣亡或公亡戰士之家屬及作戰受傷致成殘廢及年

逾五十五歲未享退休給與、未輔導就養、就業之自謀生活者，給與最高

十個基數外，餘由行政院就補償對象分別訂定之」。該授田條例雖於中

華民國四十年十月十六日公布，十八日生效，但其中關於發給授田憑據

時，有無殘廢之認定，依該授田條例第五條、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意

旨，並不限於以該日以後發生之狀況為準。而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本

係就以前已領有授田憑據之既存事實或依其第十條視同已發給授田憑

據擬制之既存事實，賦予依一定程序發給補償金之效果，別無所謂溯

及既往之問題。其關於殘廢之既存事實，該處理條例亦無僅以四十年十

月十八日以後發生者為限之限制。乃該處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竟規定：「作戰受傷致成殘廢之戰士，指於四十年十月十八日反

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公布日後，作戰受傷，經核定為三等殘以上，並辦

理傷殘撫卹有案者」，致在該日以前作戰受傷致成殘廢，而已領有授田

憑據之人員，失其依上述殘廢標準領取補償金之機會，與法律規定不

符，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應不予適用。至此項人員負傷所由

致之作戰，其範圍如何，應由主管機關斟酌上述授田條例第二條關於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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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定義及處理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但書關於總補償金額之限制等整體

意旨，予以界定，乃屬當然。

釋字第三二一號解釋（82.6.18.）

【解釋文】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關稅法第二十三條之

規定，使納稅義務人未能按海關核定稅款於期限內全數繳納或提供相

當擔保者，喪失行政救濟之機會，係對人民訴訟權所為不必要之限制，

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所牴觸。

【解釋理由書】

有關稅捐案件申請複查時，以繳納一定比例之稅款或提供擔保為

條件之規定，使未能繳納稅款或擔保之人喪失法律救濟之機會，係對

人民訴願及訴訟權所為不必要之限制，與憲法第十六條之意旨有所不

符，業經本院釋字第二二四號及第二八八號分別釋示在案。中華民國

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關稅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納稅義

務人如不服海關對其進口貨物核定之稅則號別、完稅價格或應補繳稅

款或特別關稅者，得於收到海關填發稅款繳納證之日起十四日內，按稅

款繳納證所列稅額繳納全部稅款，依規定格式，以書面向海關聲明異

議，請求複查。但納稅義務人得經海關核准，提供相當擔保，免繳上開

稅款」，第二項：「納稅義務人未依前項規定期限繳納稅款或提供擔保

者，視為未請求複查」之規定，雖為防止受處分人任意請求複查以拖延

繳納稅款，但依我國行政救濟制度，提起行政救濟並無停止原處分執

行之效力，致上述規定，徒使未能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全部稅款或提供

相當擔保之納稅義務人喪失行政救濟之機會，係對人民訴訟權所為不

必要之限制，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所牴觸。

釋字第三二二號解釋（8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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